附件3
[bookmark: bookmark32][bookmark: bookmark31][bookmark: bookmark30]粤港外币资金清算操作细则

第一条 为落实《粤港外币资金清算管理暂行办法》，便于各清算行资金清算运作与管理，确保粤港外币资金清算业务的正常运作，特制定本操作细则。
第二条 外汇指定银行开立清算账户须提供下列文件：
[bookmark: bookmark33]1、开户申请书；
[bookmark: bookmark34]2、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批准参加粤港外币票据交换业务及粤港实时支付系统的文件（已参与粤港外币票据联合结算业务的清算行申请开立美元清算账户的除外）；
[bookmark: bookmark35]3、省辖分支机构需独立开户清算的，须持有其上级行授权函。
第三条外汇指定银行开立清算账户应办理下列手续：
[bookmark: bookmark36]1、提交第二条所列的开户必备文件；
[bookmark: bookmark37]2、填写《粤港外币资金清算开户登记表》；
[bookmark: bookmark38]3、预留有效签字样本或印章；
[bookmark: bookmark39]4、密押员凭单位介绍信及身份证领取密押文件。
第四条 已开立清算账户的外汇指定银行（以下简称“清算行”）提入票据可按下列方式之一办理清算头寸汇出：
[bookmark: bookmark40]1、电传委托汇款方式：清算行向外汇营业室外币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发送已加押“请借记通知”电传単，清算组办理汇款后，向清算行发回“已借记通知”电传单。
[bookmark: bookmark41]2、柜台委托汇款方式：清算行须填写《汇款申请书》一式二联，加盖预留有效签字印鉴，送清算组审核盖章后退回“客户联”。
[bookmark: _GoBack]清算行电传委托调出头寸凭清算组发回的“已借记通知”电传单或人工送达的“已借记通知单”办理账务处理；清算行柜台委托调出头寸凭清算组退回的《汇款申请书》“客户联”办理账务处理。
第五条 清算行之间的款项划拨参照第四条所列两种方式办理。清算组办妥资金调拨后，向收账的清算行发送加押的“已贷记通知”电传单，收账行凭此电传单办理账务处理。
第六条 清算组受理委托汇款截止时间为清算日14时前，截止时间后收到的委托汇款起息日为下一个工作日。
第七条 清算行办理头寸汇入应在清算日下午14时前将款项划入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中行"）开立的账户（港元01287560104023户、美元01287560107899户），并通知清算组。清算组收妥划入款后向清算行发送《入账通知单》，清算行凭《入账通知单》办理账务处理。
第八条 粤港外币资金清算采取轧差方式进行。清算行凭广州市电子结算中心的《中国人民银行资金划拨凭证》、《粤港实时支付系统轧差借方传票》或《粤港实时支付系统轧差贷方传票》办理账务处理。
第九条 每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清算组凭港中行的扣收手续费清单，向各清算行清算，各清算行凭清算组的《付帐通知单》办理账务处理。
第十条 清算行在其清算账户中须预留不低于50万港元或5万美元的账户余额，不足时应立即补足差额资金。该预留资金只可用于清算头寸的临时性弥补。
第十一条 清算行清算账户如出现透支，清算组将按LIB0R+4%计收罚息，并有权通知广州市银行电子结算中心暂停其粤港外币票据交换业务及粤港实时支付系统业务。
第十二条 清算行账户结息凭清算组的《利息单》办理账务处理；支付罚息凭清算组的《罚息单》办理账务处理。
第十三条 清算组每月初五个工作日内寄发对账单给清算行对账，对账单为一式二联（一联为留底联、一联为确认联）。各清算行收到对账单核对无误后，要在五个工作日内在确认联上加 盖业务章退回清算组，如发现对账不相符即与清算组联系查核。
第十四条 清算行办理销户，须提交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 分局批准销户文件和销户申请函，清算组方办理销户手续。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二00四年三月十五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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